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5號

原      告  陳駿逸  

被      告  陳文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其中新臺幣1,286元由被告負擔，餘由

原告負擔。被告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與訴外人賴以婕為夫妻關係，且被告亦明

知賴以婕與原告有配偶關係，竟於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11

月16日間，趁原告因案羈押在宜蘭看守所，與賴以婕連續發

生性行為，致賴以婕受孕並進而實施人工流產，而侵害原告

基於配偶權之身份法益，致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之規定，請求法院擇一為有

利之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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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賴以婕手寫之自白書等件

為據（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

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

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

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

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

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

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再

按，「通姦之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

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

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

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

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

（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經

查，被告明知賴以婕為有配偶之人，仍於上揭期間與賴以婕

發生性行為乙節，業經審認如前，其情節在客觀上已逾越夫

妻通常可忍受程度，而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並對原告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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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之身分法益造成侵害且屬情節重大。是原告主張其配偶

權受侵害，精神上因此受有痛苦，依前述侵權行為之法律關

係，被告應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核屬於法有據，應

予准許。

　㈢又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 號

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自述為高職畢業，開堆高

機，月收入4至5萬元，已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且110至

112年度間有均薪資所得、名下有汽車1輛，而被告則為78年

次，國中畢業，110至112年度間有薪資所得及競技、競賽及

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此業經原告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調

取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附卷可參（見限制閱覽卷）。是衡諸兩造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及被告侵權行為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

全及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

切情狀，認原告請求尚嫌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

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

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則原告併請

求自被告各地址中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

2月22日（於113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第65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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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

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12萬元，及自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因原告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原

告之訴既經准許而無庸再行審究，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原告就其

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之職

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附，爰併予以駁回。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3,750元（第一審裁判

費），應由被告負擔1,286元，餘由原告負擔。另依民事訴

訟法第91條第1、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

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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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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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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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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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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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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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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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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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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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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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其中新臺幣1,286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被告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與訴外人賴以婕為夫妻關係，且被告亦明知賴以婕與原告有配偶關係，竟於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11月16日間，趁原告因案羈押在宜蘭看守所，與賴以婕連續發生性行為，致賴以婕受孕並進而實施人工流產，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權之身份法益，致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之規定，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之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賴以婕手寫之自白書等件為據（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再按，「通姦之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明知賴以婕為有配偶之人，仍於上揭期間與賴以婕發生性行為乙節，業經審認如前，其情節在客觀上已逾越夫妻通常可忍受程度，而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並對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造成侵害且屬情節重大。是原告主張其配偶權受侵害，精神上因此受有痛苦，依前述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應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核屬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又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 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自述為高職畢業，開堆高機，月收入4至5萬元，已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且110至112年度間有均薪資所得、名下有汽車1輛，而被告則為78年次，國中畢業，110至112年度間有薪資所得及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此業經原告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調取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見限制閱覽卷）。是衡諸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被告侵權行為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尚嫌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則原告併請求自被告各地址中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22日（於113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第65至67頁、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萬元，及自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因原告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原告之訴既經准許而無庸再行審究，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原告就其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之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爰併予以駁回。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3,75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1,286元，餘由原告負擔。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5號
原      告  陳駿逸  
被      告  陳文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其中新臺幣1,286元由被告負擔，餘由
原告負擔。被告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與訴外人賴以婕為夫妻關係，且被告亦明
    知賴以婕與原告有配偶關係，竟於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11
    月16日間，趁原告因案羈押在宜蘭看守所，與賴以婕連續發
    生性行為，致賴以婕受孕並進而實施人工流產，而侵害原告
    基於配偶權之身份法益，致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之規定，請求法院擇一為有
    利之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賴以婕手寫之自白書等件
    為據（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
    ，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
    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
    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
    真實。
　㈡按「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再按，「通姦
    之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
    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
    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
    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
    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
    ，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
    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
    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
    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明知賴以婕
    為有配偶之人，仍於上揭期間與賴以婕發生性行為乙節，業
    經審認如前，其情節在客觀上已逾越夫妻通常可忍受程度，
    而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並對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造成
    侵害且屬情節重大。是原告主張其配偶權受侵害，精神上因
    此受有痛苦，依前述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應負非財產
    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核屬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又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
    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 號
    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自述為高職畢業，開堆高機
    ，月收入4至5萬元，已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且110至11
    2年度間有均薪資所得、名下有汽車1輛，而被告則為78年次
    ，國中畢業，110至112年度間有薪資所得及競技、競賽及機
    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此業經原告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調取
    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附卷可參（見限制閱覽卷）。是衡諸兩造之身分、地位、
    經濟狀況及被告侵權行為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
    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請求尚嫌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
    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則原告併請求自被告
    各地址中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22日
    （於113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第65至67頁、第71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
    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
    被告給付12萬元，及自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因原告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原告之
    訴既經准許而無庸再行審究，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原告就其
    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之職
    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即失所依附，爰併予以駁回。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3,750元（第一審裁判
    費），應由被告負擔1,286元，餘由原告負擔。另依民事訴
    訟法第91條第1、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
    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簡字第335號
原      告  陳駿逸  
被      告  陳文祥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2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750元，其中新臺幣1,286元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被告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緣原告與訴外人賴以婕為夫妻關係，且被告亦明知賴以婕與原告有配偶關係，竟於民國112年9月26日起至11月16日間，趁原告因案羈押在宜蘭看守所，與賴以婕連續發生性行為，致賴以婕受孕並進而實施人工流產，而侵害原告基於配偶權之身份法益，致使原告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之規定，請求法院擇一為有利之判決。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賴以婕手寫之自白書等件為據（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之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再按，「通姦之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許，此從公序良俗之觀點可得斷言，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裁判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明知賴以婕為有配偶之人，仍於上揭期間與賴以婕發生性行為乙節，業經審認如前，其情節在客觀上已逾越夫妻通常可忍受程度，而危及婚姻關係之維繫，並對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造成侵害且屬情節重大。是原告主張其配偶權受侵害，精神上因此受有痛苦，依前述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被告應負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責任，核屬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又按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該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 號判例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自述為高職畢業，開堆高機，月收入4至5萬元，已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且110至112年度間有均薪資所得、名下有汽車1輛，而被告則為78年次，國中畢業，110至112年度間有薪資所得及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此業經原告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調取被告個人戶籍資料、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見限制閱覽卷）。是衡諸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被告侵權行為對於原告婚姻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所造成破壞之程度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尚嫌過高，應以12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則原告併請求自被告各地址中民事起訴狀繕本最後送達之翌日即113年12月22日（於113年12月11日寄存送達，見本院卷第65至67頁、第7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萬元，及自113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部分，因原告請求擇一為有利判決，原告之訴既經准許而無庸再行審究，併予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免為假執行之擔保金額。原告就其勝訴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僅係促使法院之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爰併予以駁回。並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院併依職權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3,75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1,286元，餘由原告負擔。另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3項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就訴訟費用加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羅東簡易庭　法　官　黃千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雨萱　　　　　　　　　
 



